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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

一、本课程的性质与特点
本课程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保险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之一。它是保险专业一门反映当前我国保险市场变化并与实际工作联系紧密、应用性较强的课程。本课程的特点是既有一定的保险理论性，又具有各种保险中介部门经营活动实际操作的实务性。

2、 程设置的目的和要求

设置本课程的目的是为了使考生在学习保险基本理论和主要险种基本原理等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能够掌握保险市场中有关保险中介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从而使考生更加完整地掌握保险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考生掌握和了解保险中介在保险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掌握和了解我国保险中介的现状，各种保险中介形式的概念、特征，各种保险中介活动的基本内容，以及国家对保险中介监管的原则和方法等。

三、与本专业其它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是保险专业的一门专业性很强课程，考生应在学完《保险学原理》《财产保险》《人身保险》《海上保险》等课程的基础上，学习本课程。

第二部分   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1章 保险中介概述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正确理解保险中介与保险中介制度的概念，以及各种保险中介形式的含义，掌握建立和完善保险中介的必要性和作用，并了解现阶段我国保险中介的现状和总体特征及未来发展。

二、考核知识点与目标

（一）保险中介的含义和特点（次重点）

识记：保险中介与保险中介制度的含义

理解：保险中介与其它中介的区别、保险中介的特点

（二）保险中介的形式（重点）

识记：保险中介的各种形式，既：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保险公估人、其他保险中介人等。

理解：保险中介各种形式的区别

（三）保险中介制度的现状与发展（次重点）

理解：国外保险中介制度发展与现状的基本状况

识记：建立保险中介制度的必要性

理解：保险中介在保险市场中的基本作用

理解：保险中介制度发展的影响因素

识记：现阶段我国保险中介制度的基本现状与特征

应用：未来我国保险中介制度的发展目标及影响因素

第2章 保险代理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正确理解保险代理人的概念，以及保险保险代理合同概念、保险代理人的资格和执业规则、保险代理人的法律责任，并了解我国保险代理制度的现行模式。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保险代理人特征和基本作用（次重点）

识记：保险代理人特征和基本作用

识记：保险代理人的各种理论和实践上的分类

识记：我国法律法规对保险代理人的分类，既保险代理公司、兼业代理人、个人代理人。

（二）保险代理合同的概念（重点）

识记：保险代理合同的性质和基本内容

理解：保险代理合同与保险合同的区别

识记：保险代理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理解：保险代理合同的订立、变更和终止

（三）我国保险代理人的资格、执业规则、法律责任（次重点）

识记：我国保险代理人的资格

识记：保险代理人执业规则的基本要求

理解：我国保险代理人的执业规则

识记：我国保险代理人的法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

（四）我国保险代理制度（一般）

识记：我国保险代理制度的历史发展和现行模式

理解：我国保险代理制度的评价

应用：完善我国保险代理制度的途经和措施

（五）保险代理公司的形式、设立和运作（次重点）

识记：保险代理公司的一般形式

识记：我国保险代理公司的形式和设立

理解：保险代理公司经营范围和内容

理解：我国对保险代理公司经营范围的规定

第3章 寿险营销体制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正确理解寿险营销体制的概念、寿险营销体制的作用，以及掌握寿险营销体制的运行。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寿险营销体制的概念（次重点）

识记：寿险营销的含义和特点

理解：寿险营销员的法律地位

理解：寿险营销体制的基本作用

（二）我国寿险营销体制的形成与现状（一般）

理解：我国寿险营销体制的形成与现状

应用：我国寿险营销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三）寿险营销的组织机构、培训、职场（次重点）

识记：寿险营销的组织机构

识记：寿险营销员培训的意义

理解：寿险营销员培训的内容

理解：寿险营销职场建立的必要性与功能

（四）寿险营销员的管理（次重点）

理解：保险公司对寿险营销员管理的必要性

应用：保险公司对寿险营销员管理的内容

第4章 保险经纪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正确理解保险经纪人的分类、作用，以及保险经纪人的组织形式和经营范围及运作。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保险经纪人的分类、作用（重点）

识记：保险经纪人的各种分类方法和标准

理解：保险经纪人在保险市场中的基本作用

（二）保险经纪人的起源和发展（一般）

理解：国内外保险经纪人的起源和发展

理解：我国保险经纪人的现状与发展目标

（三）保险经纪人的资格、执业规则（重点）

识记：保险经纪人的基本资格

理解：我国法律法规保险经纪人基本资格的有关规定

识记：保险经纪人执业的基本要求

理解：我国法律法规对保险经纪人的执业规则的有关规定

（四）保险经纪人的法律责任（次重点）

识记：保险经纪人的法律责任的含义

理解：我国法律法规对保险经纪人法律责任的有关规定

第五章    保险经纪人的组织形式与运作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正确理解保险经纪人的组织形式，保险经纪公司概念、经营范围及运作。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保险经纪人的组织形式、设立和组织结构（次重点）

识记：保险经纪人的各种组长形式及我国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理解：保险经纪公司概念

理解：保险经纪公司组织结构

（二）保险经纪人的经营范围（重点）

识记：保险经纪人的经营范围

理解：我国对保险经纪人经营范围的有关规定

（三）保险经纪人的业务经营（次重点）

理解：客户基础的选择、客户风险的分析、对保险公司的选择及安全性评估、投保实务操作

识记：保险经纪人的佣金

（四）保险经纪人的客户服务（次重点）

识记：投保前的调查服务、协助索赔

（五）再保险经纪人的业务与作用（次重点）

理解：再保险与保险经纪人的关系

识记：再保险经纪人对分出公司和分入公司的业务

理解： 再保险经纪人在再保险中的作用

应用：国际再保险市场中保险经纪人的作用

第6章 保险公估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正确理解保险公估人的概念与特征，保险公估人分类保险公估人的作用，掌握保险公估人资格和执业规则，并了解我国保险公估人的现状与发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保险公估人的概念（次重点）

识记：保险公估人的概念

理解：国内外保险公估人的发展

应用：保险公估人在处理保险事故损失上与保险人的区别

应用：保险公估人与保险经纪人、保险代理人的区别

应用：保险公估人与一般的资产评估公司的区别

应用：保险公估人与产品质量检验中心的区别

应用：保险公估人与司法公证的区别

（二）保险公估人的分类和作用（重点）

识记：保险公估人的一般分类：按业务活动程序分类、按业务性质分类、按业务范围分类、按委托关系分类。

识记：保险公估人的基本作用

理解：我国保险公估人的现状与发展

（三）保险公估人资格和执业规则

识记：保险公估人的资格

理解：我国对保险公估人资格的有关规定

理解：保险公估人的执业规则的基本要求

理解：我国对保险公估人执业规则的有关规定

理解：保险公估人的法律责任

理解：我国对保险公估人法律责任的有关规定

第7章 保险公估人的组织形式与运作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正确理解保险公估人的组织形式与组织结构，并掌握保险公估人的业务种类和范围。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保险公估人的组织形式、设立、组织结构（次重点）

识记：保险公估人的组织形式（保险公估有限责任公司、合伙制保险公估、合作制保险公估行）

理解：我国对保险公估人的组织形式的规定

识记：我国对保险公估公司设立的有关规定

理解：保险经纪公司组织结构

（二）保险公估人的业务经营（重点）

      识记：保险公估人的业务种类：财产保险公估、工程保险公估、责任保险公估、海上保险公估、机动车辆保险公估

理解：保险公估人的业务范围：承保与理赔公估、参与防灾防损、残值处理及其它、监装监卸、信息咨询

第8章 保险中介监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正确理解保险中介监管的必要性、原则，掌握保险中介监管机构与法律依据，以及保险中介监管原则的形式和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

（一）保险中介监管的必要性和原则（次重点）

识记：保险中介监管的含义

识记：保险中介监管的必要性

理解：保险中介监管的主要原则

（二）保险中介监管机构与法律依据（重点）

识记：我国保险中介监管机构

理解：我国保险中介监管法律依据

（三）保险中介监管的目标、对象和主要内容（次重点）

识记：保险中介监管的目标

应用：保险中介监管的对象

理解：保险中介监管的内容

（四）保险中介监管的形式和方法（次重点）

识记：保险中介监管的形式

应用：保险中介监管的方法

理解：保险中介机构资信评级制度

附录：《保险代理人管理管理》

                 《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定》

                 《保险公估人管理规定》

第三部分    有关说明和实施要求
一、考核目标的能力层次表述
本课程的考核目标共分为三个能力层次：识记、理解、应用，它们之间是递进等级的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基础上。其具体含义为：
识记：能知道有关的名词、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准确认识和表述，是低层次的要求。
理解：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是较高层次的要求。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一般分为“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其中“简单应用”指在理解的基础上能用学过的一两个知识点分析和解决简单的问题；“综合应用”指在简单应用的基础上能用学过的多个知识点综合分析和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是最高层次的要求。

二、指定教材
《保险中介教程》  江生忠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2001年版
三、自学方法指导
1、考生自学时，应先阅读本大纲所列各章中的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以便突出重点，有的放矢的掌握课程内容。
2、在了解考试大纲内容的基础上，根据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认真阅读指定教材，把握各章节的具体内容，并融会贯通，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的内容体系。
3、在自学每一章节内容时，能够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记忆，避免没有理解情况下的死记硬背；同时在对一些知识内容进行理解把握时，善于联系实际思考问题，从而达到深层次的认识水平。
4、为提高自学效果，可以结合自学内容，动手做一些练习，这也是达到理解、记忆、应知应会的好办法。
四、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应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提出的总要求和各章的知识点。

2、应掌握各知识点要求达到的能力层次，并深刻理解对各知识点的考核目。

3、辅导时，应以考试大纲为依据，指定的教材为基础，不要随意增删内容，以免与大纲脱节。

4、辅导时，应对学习方法进行指导。提倡“认真阅读教材，刻苦钻研教材，主动争取帮助，依靠自己学通”的方法。

5、辅导时，要注意突出重点，对考生提出的问题，不要有问即答，要积极启发引导。

6、注意对应考者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对自学能力的培养，要引导考生逐步学会独立学习，在自学过程中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7、要使考生了解试题的难易与能力层次高低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各个能力层次中回存在不同难度的试题。

8、助学学时：本课程共5学分，助学学时不少于90学时，建议分配如下：

	章次
	课程内容
	 助学学时

	     1
	保险中介概述
	10

	     2
	保险代理人
	12

	     3
	寿险营销体制
	12

	     4
	保险经纪人
	12

	     5
	保险经纪人的组织形式与运作
	10

	     6
	保险公估人
	12

	     7
	保险公估人的组织形式与运作
	12

	     8     
	保险中介监管
	10

	    总  计
	90


五、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要求
1、本大纲各章所提到的内容和考核目标都是考试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出重点。

2、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的试题比例大致是：“了解”为20%、“理解”为50%、“应用”为30%。

3、试题难易程度应合理：易、较易、较难、难比例为2：3：3：2。

4、每份试卷中，各类考核点所占比例约为：重点占65%，次重点占25%，一般占10%。

5、本课程命题采用的基本题型包括是非题、单项选择题、名词解释题、 问答题等。

6、考试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时间150分钟，采用百分制评分，60分为及格。

六、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
1、一般来看，保险中介包括（     ）
A、保险人、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
B、保险人、保险代理人、保险公估人
C、保险人、保险公估人、保险经纪人
D、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保险公估人
（二）多选题

1、 保险公司对保险代理人管理的内容包括（          ）。

A、代理合同管理

B、业务管理

C、服务品质管理

D、资格认定管理

（三）名词解释：

1、 保险中介

2、 个人代理制

（四）问答题：
1、论述保险中介监管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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